	索引号：
	11220000013544357T/2009-00430
	分类：
	人口与计划生育、妇女儿童工作、人口与计划生育;意见

	发文机关：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成文日期：
	2009年09月29日

	标题：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开展出生缺陷预防工作大力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意见(吉政办明电〔２００９〕１２７号)

	发文字号：
	吉政办明电〔２００９〕１２７号
	发布日期：
	2009年09月29日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全面开展出生缺陷预防工作
大力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意见
吉政办明电〔２００９〕１２７号

各市 （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办，各直属机构：

　　为进一步加强出生缺陷预防工作，大力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 （中发 〔２００６〕２２号，以下简称 《决定》）和吉林省委、省政府 《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的意见》（吉发〔２００７〕４号，以下简称 《意见》）等法律法规，经省政府同意，结合我省实际，提出如下意见。

　　减少出生缺陷，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是当前我省面临的主要人口问题之一。全省每年约有２５００—３０００例肉眼可见的出生缺陷儿出生。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加快，妇女孕期暴露于各种危险因素的机会明显增加，出生缺陷发生率较高。各地要从维护母婴健康权利，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高度，深刻认识开展出生缺陷预防工作的重大意义，增强做好这项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努力消除影响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各种不利因素，最大限度减少出生缺陷的发生。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决定》和 《意见》为指导，面向社区、面向家庭、面向育龄人群，针对计划怀孕的夫妇，充分发挥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网络优势，依靠专家、组织群众、部门配合、社会参与，共同做好出生缺陷预防工作。

　　二、工作目标
　　争取 “十二五”末全省出生缺陷发生率降到１０‰以下。

　　（一）婚检率达到８０％以上；

　　（二）计划怀孕夫妇优生知识知晓率达到８０％以上；

　　（三）对生育病残儿夫妇再生育优生指导率１００％；

　　（四）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率达到８５％以上；

　　（五）增补叶酸率达到９５％以上；

　　（六）孕妇产前保健覆盖率达到９０％以上；

　　（七）孕产妇住院分娩率１００％；

　　（八）新生儿疾病筛查率１００％。

　　三、主要任务
　　（一）大力开展以综合干预为重点的一级预防工作。主要对象是计划怀孕夫妇。主要内容是宣传倡导、健康促进、优生咨询、高危人群指导、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均衡营养。通过健康教育和咨询指导，提高社会公众优生科学知识水平和优生意识；通过优生咨询和高危人群指导，提高对个体夫妇的具体指导；通过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提高人群覆盖率，使每对计划怀孕夫妇都能得到优生科学指导帮助，引导计划怀孕夫妇增强孕前优生健康意识和能力；采取综合手段实施孕前预防，实现出生缺陷预防关口前移，努力降低出生缺陷的发生风险，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二）全面做好以早发现、早干预为内容的二级预防工作。主要对象是妊娠中期和晚期妇女。主要内容是开展孕期筛查和产前诊断，进行分娩决策，识别胎儿的先天缺陷，及早终止妊娠，减少出生缺陷儿的出生，达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控制的目的。

　　（三）认真做好以避免和减轻致残为目标的三级预防工作。主要对象是当年出生的新生儿。主要目的是对已出生的缺陷儿，早诊断、早治疗、早康复，减轻致残的程度，提高残疾儿生活质量。主要内容是开展产后访视、新生儿健康体检。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把出生缺陷预防措施落到实处。各级政府要把开展出生缺陷预防工作摆到重要位置，纳入政府绩效考核评估之中，建立政府领导、部门配合、群众参与、专家指导、预防为主、标本兼治的工作机制。要成立出生缺陷预防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对这项工作的组织、协调、检查和评估，保证相关责任的落实和项目的实施。要制定出生缺陷预防的实施方案和行动计划，组织动员开展婚前检查、孕前筛查和综合干预工作，加强对新婚、待孕、怀孕妇女的管理和服务。

　　相关部门要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共同做好出生缺陷预防工作。人口计生、卫生等部门要通力协作，减少职业危害、性病传播和环境污染等造成出生缺陷的各种因素，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对可能导致出生缺陷的生物遗传、社会环境、不良生活方式等重大危险因素进行干预，加强围产期保健，最大限度控制出生缺陷的发生。要积极倡导婚前检查和孕前筛查，杜绝近亲结婚。要为开展出生缺陷预防提供经费保障。

　　（二）建立机制，提高出生缺陷预防的监测率和干预率。
　　１.全面落实国家住院分娩补助制度和农村孕前孕早期妇女补充叶酸制度。对生活困难和生育病残儿并被批准生二胎的家庭免费实行优生筛查；对已发生出生缺陷的特殊困难家庭实行救助；对城市流动人口和农民工提供与当地居民同等的出生缺陷干预和生殖保健服务。
　　２.积极推进孕前优生健康检查。以计划怀孕妇女为重点，开展健康教育和健康检查。对特殊人群实行梅毒、艾滋病病毒的筛查。要制定监测干预方案，确定干预技术和措施。及时进行出生缺陷预防、筛查和医疗保健服务，搞好一级预防与二级预防的有效对接。
　　３.重点监测出生缺陷高危人群。建立高危人群监测档案，有条件的地方要建立高危人群数据库，系统收集高危人群家族信息，为分析发病原因、进行有效干预、开展科学研究提供数据支持。要充分发挥专家委员会的作用，开展疑难遗传病技术鉴定工作，为出生缺陷预防提供科学指导。
　　４.建立定期通报、评估和预警制度。各级人口计生技术服务机构、医疗保健机构要每季度向同级行政主管部门报告一次出生缺陷筛查、监测有关数据；各级人口计生行政部门与卫生行政部门每半年互相通报一次出生缺陷筛查、监测情况，并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协调、分析、改进，做到信息共享，优势互补。要强化经常性的监督检查，建立长效监管机制，不断提高出生缺陷预防工作水平。
　　（三）加大投入，尽快完善出生缺陷预防服务体系建设。
　　　各级政府要加大投入，搞好出生缺陷三级预防服务体系建设。“十一五”期间，要建成省级优生遗传重点实验室和市 （州）优生中心实验室，进一步完善县级优生实验室。全面开展遗传咨询、医学影像、生化免疫、细胞遗传、出生缺陷筛查技术的攻关和新技术引进推广工作。
　　加强出生缺陷预防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工作。县级以上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和医疗保健机构都要配备经过专门培训的优生咨询指导人员和检验室技术人员。乡镇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医疗保健机构的有关专业技术人员、村计生员也要了解掌握出生缺陷预防的专业知识。
　　（四）广泛宣传，形成有利于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社会氛围。
　　各地要把宣传预防出生缺陷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在主要媒体开设专题栏目，进行预防出生缺陷及相关知识的宣传。结合每年９月１２日 “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活动，大力宣传出生缺陷干预的重大意义及有关科普知识，积极开展个性化和人性化的服务，提高广大群众自我保健意识，使自愿婚前医学检查、孕前筛查、产前检查、产前诊断、新生儿疾病筛查逐步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计划生育和生殖保健服务机构、医疗保健机构要深入开展以 “健康的饮食、健康的行为、健康的环境、健康的妇女、健康的宝宝、幸福的家庭”为主题的预防出生缺陷系列宣传活动。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９日
